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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房

屋先租后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董事长熊慧女士外的其他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睿昂基因”）

拟与关联方高尚先、李云航、孙彦波、张成俐（以下简称“上述关联方”）分别

签订《公共租赁住房先租后售合同》。上述关联方拟向公司租赁与购买上海市奉

贤区广丰路 1288弄（广丰名都）19号部分房屋，作为居住使用。高尚先、李云

航、孙彦波、张成俐拟租赁与购买的房屋建筑面积均为 101.98 平方米，租赁期

10 年，上述 4 份合同总金额共计约 958.06 万元（其中上述关联方 10 年租赁期

房屋租金总计为 87.84 万元，租赁期满后，房屋购房款总计为 870.22 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关联交易经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与高尚先、李云航、孙彦波、张成俐分别签订《公共租赁住房先租后

售合同》。上述关联方拟向公司租赁与购买上海市奉贤区广丰路 1288 弄（广丰

名都）19 号部分房屋，作为居住使用。高尚先、李云航、孙彦波、张成俐拟租赁

与购买的房屋建筑面积均为 101.98 平方米，租赁期 10 年，上述关联方的 4 份合

同总金额共计约958.06万元（其中上述关联方 10 年租赁期房屋租金总计为 87.84



万元，租赁期满后，房屋购房款总计为 870.22 万元）。 

由于高尚先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董事、代理董事长、代理总经理、

代理法定代表人；孙彦波为公司董事；李云航为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张

成俐为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高

尚先、孙彦波、李云航、张成俐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与上述关联方签

订的先租后售合同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或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均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本次

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高尚先 

姓名 高尚先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

务 

现任睿昂基因董事、代理董事长、代理总经理、代理法定代表

人，上海辉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悦

帝商务咨询中心负责人、上海辉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2、李云航 

姓名 李云航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

务 

2019 年 2 月至今担任公司的监事会主席兼职工代表监事；2023

年 2 月至今担任公司的临床注册部经理。 

3、孙彦波 

姓名 孙彦波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

务 

孙彦波女士，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任上海源奇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注册部实验员；2019 年 5 月至 2022 年 2 月任上

海源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物流部体系保管员；2022 年 2 月

至今任上海源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质检部质量保证工程

师。2022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4、张成俐 

姓名 张成俐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

务 

2020 年 1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二）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高尚先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董事、代理董事长、代理总经理、

代理法定代表人；孙彦波为公司董事；李云航为公司的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

事、张成俐为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高尚先、孙彦波、李云航、张成俐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高尚先、孙彦波、李云航、张成俐与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 

除本次公司向高尚先、孙彦波、李云航、张成俐提供房屋先租后售外，公司

与高尚先、孙彦波、李云航、张成俐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

的其他关系（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除外）。高尚先、孙彦波、

李云航、张成俐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及其他失信情况，其

资信状况不影响本次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此关联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租出资产

及出售资产，交易标的位于上海市奉贤区广丰路 1288 弄（广丰名都）19 号。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房产位置：上海市奉贤区广丰路 1288 弄（广丰名都）19 号 

房屋所有权人：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先租后售面积：本次交易涉及的建筑面积总计 407.92 平方米。 

权属情况说明：公司拥有本次“先租后售”的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权及房屋

所有权。本次涉及的“先租后售”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处于安全、可使用的状态并

适用于合同约定的用途。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亦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2023 年 6 月，为购买上海市奉贤区广丰路 1288 弄（广丰名都）19 号公租

房，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奉贤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上海

市奉贤支行”）签署的编号为 J9820230026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公司全

资子公司上海源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奉贤支行申

请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睿昂基因

关于自愿披露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公司本次“先租后售”房屋的租赁价格或出售价格以“先租后售”房产所在

地周边同类型房屋定价标准为参考，由双方在平等、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协商确

定。本次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公平原则，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

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情况造成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相关主体 

出租方或卖方（甲方或公司）：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方或买方（乙方 1）：高尚先 

承租方或买方（乙方 2）：李云航 

承租方或买方（乙方 3）：孙彦波或其指定人员 



承租方或买方（乙方 4）：张成俐 

甲方分别与乙方 1、乙方 2、乙方 3、乙方 4（以下统称“乙方”）签订《公

共租赁住房先租后售合同》。 

2、期限：10 年租赁期（含公司与乙方签订的其他《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 

3、租金标准或房屋购买金额及支付方式 

依照政府关于公租房“先租后售”规定，乙方须连续在职并租赁该房屋满 10

年。乙方需要在每月 30 日前,分别以汇款方式按时全额缴纳当月房屋租金人民币

1,830 元/月、房屋押金人民币 3,800 元/月于公司指定账户，租金参照市场实际情

况适时调整。物业费（现定人民币 3.30 元/月/平方米）、水费、电费、燃气费等

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的购房价格为:公司现有房屋购买价格加房屋押金(十年)再加在交易过

程中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士地增值税、房产交易税、印花税等各种税费及交易费

用(房价总额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已支付的房屋押金抵扣购房款后，将剩余的

购房款一次性支付于公司。公司收到款项后将配合该房屋产权过户于乙方，过户

要求依照国家规定执行，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增值税、房产交

易税、印花税等各种税费及交易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4、其他条件 

乙方须就职服务于公司或公司旗下企业及关联公司，否则公司将有权单方面

解除协议并收回该房屋。10 年期满后，乙方须购买此套房屋，逾期未购将视为

主动弃购。 

乙方主动弃购、退租、违约等终止和解除条款时，乙方必须按通知搬离所租

房屋，逾期搬离的，按照房屋租金的 5 倍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乙方交房后，公

司将使用乙方已支付房屋押金恢复房屋原貌，乙方已缴纳的押金（含公司与乙方

签订的其他《房屋租赁合同》的押金）扣除恢复原貌的资金及房屋占用使用费（如

有）后，剩余部分无息返还乙方，但已支付的房屋租金不予退还。 

若因被公司辞退等非乙方主动离职，乙方必须按通知搬离所租房屋，逾期搬

离的，按照房屋租金的 5 倍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乙方交房后，公司将使用乙方

已支付房屋押金恢复房屋原貌，乙方已缴纳的押金扣除恢复原貌的资金及房屋占

用使用费（如有）后，剩余部分以及乙方已支付房租全额无息返还乙方。 



5、房屋租赁交付时间 

公司定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前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除不可抗力外。 

（二）履约安排 

《公共租赁住房先租后售合同》中就协议双方的违约责任做出明确规定，针

对乙方主动弃购、退租、违约等终止和解除合同条款的情况做出适当的保护公司

利益的合同安排。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

障。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向关联方出租或出售房产，有助于帮助公司核心人才实

现“住有所居”，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提高公司人才竞争壁垒，具有合理的商

业理由，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必要性。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

联交易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交易过程在双方平等协商达成的交易协

议的基础上实施，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2025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

独立董事经审议后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租赁价格或出售价格以房产所

在地周边同类型房屋定价标准为参考，由公司与关联方在平等、自愿、互利的基

础上协商确定。此次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公平原则，并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批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情况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提交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向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房屋先租后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熊慧、高泽、高尚先在涉及高尚先的子议案时均已回避表决；关联董事

孙彦波在涉及孙彦波的子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与相

关人员签订《公共租赁住房先租后售合同》。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房屋先租后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订《公共租赁住房

先租后售合同》，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关联监事李云航在涉及李云航的子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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